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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文化旅游产业稳增长促消费相关政策

实施细则及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》

政策解读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

住、发展要安全”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《西安市扎

实稳住经济若干政策措施》，加快文旅体市场恢复性增长

，现将《申报指南》项目申报程序、奖励内容、申报材料

等解读如下：

一、申报程序

在“财政云项目库”线上申报、同时线下向提交申报

材料——区县文旅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审查——向市

文旅局提交申请报告——市文旅局相关处室审核——组

织专家评审——市文旅局党组会审定——公示——市文

旅局会同市财政局下达预算。

二、可申报项目及奖励政策

（一）“畅游西安”A 级旅游景区促消费竞赛奖补

申报主体：开展“畅游西安”惠民促消费竞赛活动的

3A 级以 上旅游景区

奖补内容：1.对前5名各奖励资金60万元

2.对6至10名各奖励资金50万元

3.对11至20名各奖励资金40万元

4.对21至30名各奖励资金30万元

5.对无纳税的A级旅游景区按前10名进行奖励，各奖励

2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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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要求：1.对纳税关系在我市的A级旅游景区，以

2022 年第二、三季度接待游客人次、综合性经营收入及综

合纳税额增长等指标为评定标准，按综合性经营收入额占

40%，接待人次占30%，综合纳税额占20%，参加竞赛活动期

间的促销宣传及惠民利民活动 (含景区门票优惠)占10%的

比例进行打分，满分 100 分，按照得分进行排名，奖励排

名前 30 的 A 级旅游景区。

2.对无纳税的A级旅游景区，以2022年第二、三季度接

待人次及景区宣传等指标为评定标准，按照接待人次占50%

，综合性经营收入占20%，推出惠民利民活动(含门票优惠

活动) 占10%，积极参加市、县区文化旅游部门组织的各类

活动占10%，竞赛期间组织各类公益宣传活动占10%，满分

100 分，按得分结果进行排名，奖励排名前10的A级旅游景

区。

（二）2022年度国内来西安过夜游客接待量前50名的

旅行社奖补

申报主体：纳税关系所在地为西安市，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旅行社(总社)

奖补内容：1.2022年度国内来西安过夜游客接待量前3

名各补助25万元

2.第4名至10名各补助15万元

3.第11名至15名各补助10万元

4.第16名至20名各补助9万元

5.第21名至25名各补助8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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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第26名至30名各补助7万元

7.第31名至35名各补助6万元

8.第36名至40名各补助5万元

9.第41名至45名各补助4万元

10.第46名至50名各补助3万元

申报要求：合法设立、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，未被认

定为严 重失信主体，年内未受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行政

处罚，年内无 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；无数据造假，信息补录

等行为。

（三）给予提振演艺演出市场场次补贴

申报主体：西安市精品旅游演艺项目

奖补内容：每月补助两场次，每场演出补贴5万元，每

个项目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
申报要求：《营业性演出许可证》或演出批复复印件

；营业执照、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；税务登记证复印件；4

月1日以来常态化演出情况报告(包含：演出时间、地点、

演出总场次、接待人数，总营业收入及提供申报补助场次

的售票记录等)。

（四）鼓励线上平台引流补贴

申报主体：国内OTA平台

奖补内容：以线上平台2019年7-9月游客人数的65%

为基础，设定补贴基数，对超出基数部分进行补贴，补贴

标准为20元/人。每个线上平台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200万
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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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要求：通过线上平台消费住宿+景区、住宿+旅游

演艺 等类型的旅游产品；各OTA平台提供活动期间的数据

作为实施补贴的依据，包括客流人数、交易额、人均消费

、产品类型等内容。

（五）等级民宿疫情防控纾困助企专项补贴

申报主体：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命名的等级民宿

奖补内容：精品民宿2万元，舒适民宿1万元，经济民

宿0.5万元。

申报要求：自4月1日以来能正常运营、按时纳税，能

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按要求

报送疫情防控、住宿接待、营业收入等相关资料。

（六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疫情防控纾困助企和

稳就业 促消费专项补贴

申报主体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企业 (含网吧、网咖

、电竞 馆等)

奖补内容：1.计算机终端数量在90台(含)以内的企业

，每家给予0.5万元补贴

2.计算机终端数量在91台以上的企业，每家给予1万元

补贴(计算机终端数量以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登记为准)

。

申报要求：我市辖区内依法办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

场所 《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《营业执照》等相关证照，

合法设立、 守法经营。该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无违法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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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严重失信行为；在2021年-2022年度中，未因疫情防控工

作存在失误，被各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处罚。

（七）量贩式KTV疫情防控纾困助企和稳就业促消费专

项 补贴

申报主体：量贩式KTV 企业

奖补内容：1.所设包间数在40间(含)以内的企业，每

家给予1万元补贴

2.内设包间数在41间以上的企业，每家给予2万元补贴

(包间数量以《娱乐经营许可证》登记为准)。

申报要求：在我市依法办理《娱乐经营许可证》《营

业执照》 等相关证照，合法设立、守法经营；企业及其法

定代表人无违法 犯罪及严重失信行为；在2021年-2022年

度中，未因疫情防控工作存在失误，被各级文化市场综合

执法机构处罚。

（八）给予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开发区文旅消费券补贴

申报主体：各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各开发区文旅部门

奖补内容：对区县、西咸新区、开发区发放的文旅消

费券，市财政按照实际投用资金的30%给予补贴，每个区县

、开发区最高不超过200万元。

申报要求：须报送文旅消费券发放实施方案、文旅消

费券发放公告、第三方绩效审计报告及其他相关图片佐证

资料。

三、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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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包括申请报告和项目文本两部分。企业准备

资料内容须提交纸质资料一式六份，同时其提交电子扫描

版 (PDF 格式)。

(一)申请报告：由正文和附件组成，正文包括申报项

目 情况及申报资金情况。附件部分附件1-3和附件8所有

申报企业均需填写，附件4-7由申报企业按申报项目内容填

报。

(二)项目文本：包括申报文件、项目基本情况，以及

本申报指南每条政策要求的相关申报材料。


